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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10 月 14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9 月 24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宝兴县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罗福群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不明、不明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雪汶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待定、待定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、被告经多次平等协商并经被告董事会、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后于 2018 年

4 月 23 日签订了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

同》。按照以上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

约定：经被告股东大会（召开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0 日）、董事会（召开时间为

2018 年 3 月 35 日）批准，被告决定将生产经营权、绿色矿山建设、矿山开采、

基础设施建设等按承包责任制，在合同有效期内全权授权原告承担主导和实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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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告承包经营期间应独立核算、依法纳税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财政税收渠

道不变；原告承包经营时间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止；原告承包经营期间应保证每年向被告支付 2000 万元净利润，若未达到该利

润指标，原告应通过自有资金补偿给被告；在原告承包经营期间，被告不得以任

何形式干涉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；原告有权使用公司公章、合同章、财务章、支

票、账号、发票等；授权经营合同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；原、被告均不

得随意变更或解除，在原、被告就授权经营合同达成新的书面协议之前，该合同

仍然有效。上述批准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

合同》的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审议结果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、2018 年 4

月 3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向公众进行了公告。上诉《关于绿色矿

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签订后，原告即依法接收被

告相应资产并开展生产经营、依法经营，励精图治完成承包经营中每一项工作。

经过努力，利润指标、绿色矿山建设均达到了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

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要求。但令人气愤的是在原告承包经营工作开展

顺利的情况下，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个别股东提议，被告股东大会竟于 2020 年 9

月 15 日通过《关于撤销对罗福群女士经营授权的临时提案》，不顾个人、家庭财

产安危挺身而出签订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

合同》的行为应得到被告广大股东的尊重，而不应当是危机稍有缓解时就横插一

刀。原告认为，被告丧失商业道德、背信弃义的行为与原、被告双方签订的《关

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约定相悖，更与现

行法律规定不符。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，特向贵院提起诉讼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依法确认原、被告与 2018 年 4 月 23 日签订的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

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合法、有效，继续履行合同； 

2、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新任董事长李国强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发出的《雅安

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公司业务及资金支付管理的通知》违反了原、

被告所签订的《关于绿色矿山基础建设及公司利润和生产经营权授权经营合同》

约定，构成严重违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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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暂无法评估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积

极应诉，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暂无法评估是否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应诉通知书（2020）川 1827 民初 365 号》； 

（二）《传票（2020）川 1827 民初 365 号》 

（三）《民事诉状》。 

 

 

雅安正兴汉白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0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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